
1 
 

日本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及案例浅析 
 

李鹏飞 

2020年 10月 17日，第五十五号主席令发布了对《专利法》进行第

四次修改的决定。修改后的《专利法》将于 2021年 6月 1日起开始施

行。本次修改的要点之一为将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扩展到了对产品的局

部设计的保护，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如下。 

第二条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

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

设计。 

然而，关于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研究，我国制度上尚未建立完

整的体系，法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实务经验尚为空白。笔者基于日本

2019年 5月新修改的外观设计审查指南关于部分外观设计（相当于我国

局部外观设计）的规定、以及部分外观设计的侵权诉讼案例，探讨日本

部分外观设计在授权以及维权阶段需要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以期借鉴

日本部分外观设计领域的实践经验。 

 

一、日本部分外观设计的授权要件 

1.日本部分外观设计的定义及客体 

根据日本外观设计法第 2条第 1款，部分外观设计是指物品的局部

形状、图案或色彩、或者前者的结合。具体而言，需要满足： 

（1）部分外观设计所涉及的物品必须是外观设计法认可的物品。 

根据（1），仅要求部分外观设计所涉及的物品是外观设计法所认

可的物品（“物品”相当于中国外观设计中“产品”），并不要求“将

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为外观设计法所认可的物品，即，“将注册外观

设计的部分”既可以是物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鞋的后跟部分，也

可以是可分割部分，例如包装用容器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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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为在该物品整体的形态中占据一定范围的部分。 

根据（2），“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必须是该外观设计中的封

闭区域，例如下图所示的仅具有棱线的部分，其不占据一定的范围，因

此不属于部分外观设计的授权客体。 

 

 

 

                     图 1 

（3）其为该物品中能够与其他外观设计进行比对的部分。 

根据（3），“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除了满足（2）占据一定范围

以外，还需构成能够与其他外观设计进行比对的部分（創作の単位），

例如下列图 2和图 3构成可进行比对的部分，而图 4未构成可进行比对

的部分。 

 

 

 

 

图 2        图 3               图 4 

2.日本外观设计需满足“具体”要件 

除了上述（1）-（3）要求以外，还需要满足“外观设计为具体物件”，

为满足该条件，需要根据外观设计能够直接推导出来（1）-（5）： 

（1）“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所涉及的物品； 

（2）“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用途及功能； 

（3）“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位置、大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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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需要示出包括“其他部分”在内的整体物件，“其他部

分”以虚线示出。但是，若在未示出包括“其他部分”的整体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按照物品性质推导出“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位置、大小、

范围，则可以认可其为具体的设计。 

（4）“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形态； 

（5）“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与其他部分的边界。 

以下图 5-图 7为满足以上条件的部分外观设计，具体而言，在“将

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未形成完整边界时，可以利用点线表示，如图 7

所示。 

图 8-图 10为不满足具体物件要求的部分外观设计，根据图 8所示，

不能够确定外观设计的对象，即，不能确定外观设计的对象是由实线与

虚线分割出的部分外观设计，还是在中央部施加了缝线的整体外观设计。

图 9示出的加湿器喷嘴部分的放大图，但是无法确定该部分的位置、大

小以及范围。图 10所示的杯子，无法确定把手、杯体下端部分的形态，

不能推导出其为具体的外观设计。  

 

 

 

 

 

图 5 数码相机           图 6 高尔夫球杆        图 7 圆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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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手帕             图 9 加湿器（喷嘴）       图 10 杯子 

3. “一申请一设计”的例外情形 

按照日本外观设计法第七条的规定，部分外观设计也同样需要满足

每件外观设计单独进行申请的原则（即，“一申请一设计”），但是在

以下情况下，可以将在物理上分离的两个以上“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

作为同一件外观设计申请。 

（1）形态上具有一体性的情况，例如，物理上分离的“将注册外观

设计的部分”具有对称形态、成组形态、或者具有关联性等，例如下图

11所示。 

（2）功能上具有一体性的情况，例如，物理上分离的“将注册外观

设计的部分”作为整体配合实现同一个功能，例如下图 12所示。 

（3）将满足特定目的和功能的部分以及具有形态凝聚力的部分作为

“其他部分”的情况，例如下图 13 所示。然而，若将“将注册外观设

计的部分”在物理上分割成多个，而失去作为一个外观设计的凝聚力时，

不能作为一个外观设计申请，例如下图 14所示。 

 

 

 

     图 11 手表                    图 12 剪刀 

 

 

 

图 13 自动铅笔                 图 14 自动铅笔 

 

4. 部分外观设计专利的类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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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外观设计法第 9条、第 10条的规定，不仅需要判断部分外

观设计与在先部分外观设计是否构成类似，还需要判断部分外观设计与

在先整体外观设计是否构成类似。判断标准根据比对的对象而不同。 

 部分外观设计与在先部分外观设计，在满足以下 4 个条件时构

成类似。 

（1）部分外观设计所涉及的物品的用途及功能相同或类似； 

（2）“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用途以及功能相同或类似； 

（3）“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形态相同或类似； 

（4）“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在该物品整体中的位置、大小、范

围处于该外观设计所属领域中的常见范围内。 

例如，图 16 所示的部分外观设计与图 15 所示的在先部分外观满足

以上（1）-（4），可以判定二者构成类似。 

 

 

 

 

      图 15 在先部分外观设计         图 16 部分外观设计 

 

 部分外观设计与在先整体外观设计，在满足以下 4 个条件时构

成类似。 

（1）整体外观设计所涉及的物品与部分外观设计所涉及的物品相同

或类似； 

（2）整体外观设计的用途及功能与“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用

途及功能相同或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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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体外观设计的形态与“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的形态相同

或类似； 

（4）相对于整体外观设计的物品整体，“将注册外观设计的部分”

在该物品整体的形态中的位置、大小、范围的差异处于该外观设计所属

领域的常见范围内。 

例如，图 18 所示的框架部分外观设计与图 17 所示的框架在先整体

外观设计满足以上（1）-（4），可以判定二者构成类似。 

 

 

 

 

 

图 17在先整体外观设计              图 18 部分外观设计 

 

二、部分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要点 

无论是整体外观设计还是部分外观设计，侵权判定的方法基本相同，

日本外观设计与我国外观设计判定方法也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在此不再

赘述。但是，由于部分为观设计保护对象的特殊性，需要重点考量（1）

用途和功能对确定设计要部的影响、以（2）部分外观设计的位置差异

对于是否构成类似的影响。接下来，将从上述两个方面，结合典型案例

进行探讨。 

1.案例 1：包装用箱；【案号：平成 27(ネ)10077】； 

          平成 28年 1月 27日 

 

 

https://www.ip.courts.go.jp/app/hanrei_jp/detail?id=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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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形态 

 涉案外观设计 被控侵权产品 是否类似 

形态 

  

不类似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共同点在于： 

基本结构相同，均具有 4个面，构成三角锥形状； 

从顶点向下延伸的 3条棱线，沿着其中一条棱线的方向形成凹面；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差异在于： 

涉案外观设计是由实线表示的部分外观设计，虚线表示开口部； 

涉案外观设计的凹面由 2 个等腰三角形上下相连形成，凹面中央部

分形成凹陷最大部位，凹面高度与中央部分宽度比例大致为 8:1；而被

控侵权产品底面形成左右对称的形状，中央部分呈现水平折线，为最大

凹陷部位，被控侵权产品的高度与中央部分宽度比例大致为 4:1； 

涉案外观设计的凹面仅具有装饰作用，虚线所示的开口部设置于其

他面，而被控侵权产品的凹面被配置为包装箱的开口部。 

（2）本案判决关于是否构成类似的认定 

案例 1 的判决认定，涉案外观设计的凹面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凹面具

有以上差异，涉案外观设计凹面的直线设计以及比例赋予其尖锐、硬朗

的风格，而被控侵权产品的弧状凹面以及比例更为柔和。另外，涉案外

观设计为部分外观设计，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类似时，不仅应考虑该部

分外观设计本身，还应考虑该部分相对于物品整体的位置等，涉案外观

设计中，在凹面以外的面设置包装用箱的开口部，涉案外观设计的凹面

不具有开口部的功能，而被控侵权产品中，将开口部配置于凹面，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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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口部的功能。此外，涉案外观设计所涉及的物品为包装用箱，必

须具有能够将收纳物取出的功能，因此开口部的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而

言具有较大差异，据此，二者不具有共同的美感。 

判决基于上述理由认定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外观不构成

类似。 

（3）关于案例 1的两点思考 

关于产品的功能，判决中提及：“在着眼外观设计的相关部分时，

不仅仅应考虑该形状的美感，也应考量，由于该部分在物品中起到的功

能而引起的消费者注意程度，由此获得的印象和视觉冲击力也当然不

同”。笔者认为，尽管在判断外观设计整体是否构成类似时，仅仅基于

功能差异判断外观设计不构成类似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仍需要从功能

的角度来探讨对于消费者注意力的影响。 

另外，本案判决认定涉案外观设计的虚线示出了开口部，并据此认

定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的开口部的位置关系不同，

进而作出了不利于专利权人的判决。因此，在部分外观设计申请时，需

要充分讨论虚线是否会对维权产生不利影响。 

 

2. 案例 2：检查用照明工具；【案号：平成 30(行ケ)10181】 

平成 30年 11月 6日 

 

 

 

 

 

 

https://www.ip.courts.go.jp/app/hanrei_jp/detail?id=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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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形态 

 涉案外观设计 被控侵权产品 1 被控侵权产品 2 

正面 

形态 

 
 

 

 

 

侧面

形态 

 

 
 

 

 

 

 

 

 

 

是否

类似 
- 类似 不类似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共同点在于：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 1、2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即，均为

设置于检查用发明工具的后侧部件； 

该后侧部件具有从前侧部件的后端面向后方延伸的支承轴体； 

在该支承轴体的中间以及后侧，设置多个相互间各的薄圆形翅片，

翅片直径大小几乎相同，设置于最后端的翅片厚度最大。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差异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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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的支承轴体与被控侵权产品 1、2的支承轴体直径不同； 

涉案外观设计的翅片间隔与被控侵权产品 1、2的翅片间隔不同； 

   涉案外观设计具有 2个中间翅片，被控侵权产品 1、2分别具有 3个

中间翅片； 

   涉案外观设计的中间翅片厚度与被控侵权产品 1、2的中间翅片厚度

不同； 

   涉案外观设计的后端翅片倒角与被控侵权产品 1、2的后端翅片倒角

不同； 

涉案外观设计的后端翅片不具有螺纹孔，被控侵权产品 1、2的后端

翅片具有螺纹孔；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 1 的翅片从正面观察均呈直角，被控

侵权产品 2翅片正面呈前窄后宽的梯形； 

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 1 的翅片从侧面观察为圆柱状，而控

侵权产品 2的翅片呈圆形下端（约 60°）被切除的形状。 

（2）本案判决关于是否构成类似的认定 

首先，关于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 1，二者支承轴体的直径、

翅片间隔、厚度等具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均不能带来特别的美感。被控

侵权产品 1的后端翅片具有螺纹孔，但是该差异是一般消费者为了掌握

该产品的特点而从后方观察时才能发现的，即便认识到该螺纹孔具有功

能上的差异，也不能认为其带来特别的美感。因此，涉案外观设计与被

控侵权产品 1的基本构造相同，不具有在消费者视觉上产生美感差异的

区别，二者构成类似。 

其次，关于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 2，涉案外观设计的翅片从

正面观察均呈直角，从侧面观察为圆柱状；而被控侵权产品 2翅片从正

面观察呈前窄后宽的梯形，从侧面观察呈圆形下端（约 60°）被切除的

形状，在视觉上具有较强的影响。而且，检查用照明工具仅由支撑轴体



11 
 

与翅片构成，消费者首先观察到翅片，因此相对于仅具有圆柱形的薄翅

片，被控侵权产品 2的翅片形状更具特点，能够给予消费者特别的视觉

印象。因此，消费者能够从被控侵权产品 2感受到不同于涉案外观设计

的美感，二者不构成类似。 

（3）关于案例 2的两点思考  

关于产品功能，判决提及：“对于需要检查用照明工具发热的消费

者而言，考虑到发热效率，将更注重翅片的形态和配置”。与案例 1类

似，虽然不能仅仅基于功能差异判断外观设计是否构成类似，但是，仍

需要从功能的角度来探讨对于消费者注意力的影响。 

此外，对于后端翅片的螺纹孔，判决认为其属于为实现特定功能而

必然形成的形状（相当于我国外观设计中的“功能性设计”），因此在

侵权判定时未予以考虑。 

关于部分外观设计的位置及大小，判决提及：“部分外观设计所产

生的美感可以来自部分外观设计与物品整体的相对关系，也就是说，根

据部分外观设计的位置、大小、范围而不同。在涉案外观设计中，若检

查用照明工具从前侧部件与后方部件的位置关系、翅片直径的大小不同，

那么将产生不同的美感。本案中，由于涉案外观设计以及被控侵权产品

1、2的支承轴体均从前侧部件向后方部件延伸，翅片直径大小几乎相同，

因此该判决结果没有背离部分外观设计制度的主旨。”可见，本案判决

明确地将部分外观设计的位置及大小作为结构形态，在侵权判定中予以

考量。 

三、小结 

总体而言，在日本外观设计制度下，部分外观设计与整体外观设计

的类似性的比对、侵权判定方法等大体相同，但由于其保护对象的特殊

性，需要重点关注其不同于整体外观设计的授权要件以及判定标准。 

我国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尚待完善，笔者认为，短时间内可以较多地

参考借鉴他国实践经验，以本日本部分外观设计为例，关于部分外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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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授权客体、“具体的设计”的条件、类似性比对标准（特别是以在先

整体外观设计为比对对象的标准）等规定在理论层面上提供了积极的参

考价值。与部分外观设计相关的侵权案例中关于图示方法（例如虚线）、

部分外观设计相对于产品整体的位置以及大小的考量等为实务工作者

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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